
重庆市能源局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发

布《重庆市自用充电桩建设使用 政策问答》的通知

渝能源电〔2019〕32 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单位：

为切实推动当前自用充电桩发展，更好服务我市自用新能源汽车推广

使用，针对当前我市自用充电桩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重庆市能源局会同市住房城乡建委、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编制《重庆

市自用充电桩建设使用政策问答》。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能源局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9 年 5 月 23 日

附：重庆市自用充电桩建设使用政策问答

问题 1：什么是自用充电桩？

答：自用充电桩，是指个人在其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须取得所有权

人同意）的专用固定停车位上建设的仅供个人使用的充电桩及接入上



级电源的相关设施。

问题 2：自用充电桩的建设形式有哪几种？

答：当前自用充电桩建设形式主要有个人自建、车企代建和个人委托

第三方建设等三种形式。

问题 3：自用充电桩的建设流程有哪些？

答：自用充电桩的建设流程包括：资料准备、用电申请、方案答复、

建设施工和接电确认等五个环节。

问题 4：自用充电桩建设“资料准备”有哪些？

答：个人有效身份证明（如委托第三方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

被委托人身份证明）、本人所属固定产权车位证明或车位产权人同意

建设证明材料、停车位（库）平面图及现场环境照片，自用充电桩建

设约定书（见附件）。

问题 5：物业服务企业在自用充电桩建设及使用过程中的权责有哪

些？

答：物业服务企业（以下简称物业）应支持和配合业主或使用人建设

自用充电桩，在接到自用充电桩建设资料后，对符合建设条件的，物

业应在 5 个工作日内签订建设约定书。如物业不同意的，由所在地街

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核实并协调。

在自用充电桩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如物业发现重大安全隐患，影响自

用充电桩所在区域安全或严重损害第三方利益等情况时，物业应及时

向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报告，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核实并协调。经相关政府部门认定自用充电桩不利于本小区



的整体安全，或发现自用充电桩出现安全隐患时，物业有权停止自用

充电桩用电。

问题 6：有哪些渠道可以提交“用电申请”？

答：由个人或其委托的第三方以当事人名义向所在区域供电营业厅提

出用电报装申请。在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供电区域内的，还可通过服

务热线 95598、网站 95598、手机 APP（掌上电力）及微信公众号（国

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方式提出用电报装申请。

问题 7：“方案答复”环节有哪些内容？

答：供电企业在受理用电申请后 1个工作日内，安排工作人员会同申

请人或其委托的第三方、物业到现场进行用电和施工可行性勘察。对

于符合条件、材料齐全的申请，供电企业应在自受理之日起 2 个工作

日内答复供电方案。

物业应指定专人积极配合现场勘察，确认停车区域内电源位置及暗埋

管线的位置和走向。

现有配电设施无法满足自用充电桩用电报装申请时，若产权为供电企

业的，由供电企业提出解决方案，因地制宜实施改造；若产权不是供

电企业的，由该配电设施产权人组织相关方提出解决方案，协商解决。

问题 8：“建设施工”有哪些内容？

答：在取得供电企业的供电方案答复后，即可按照施工规范和技术要

求，组织开展施工建设。物业应配合个人或其委托的第三方，协助现

场施工。

问题 9：“接电确认”有哪些步骤？



答：完成施工后，施工方应进行包括性能和外观功能在内的相关检查，

确认所有设备合格后，由个人或委托的第三方提出接电确认申请，供

电企业、物业和施工单位代表组成验收小组进行接电验收，重点检查

是否存在转供电行为，充电桩的电气参数、性能要求、接口标准、谐

波治理等是否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与供电方案是否一致，设施修复

等情况。若不合格则按照整改意见完成整改后，再次申请接电验收。

通过验收后，供电企业应于 1 个工作日内完成接电工作。

问题 10：自用充电桩管理维护责任是怎么界定的？

答：自用充电桩产权人负责自用充电桩维护保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在使用过程中侵害第三者权益，也可委托物业或自用充电桩施工企业

等第三方协助管理和维护，自用充电桩管理服务费自行协商约定。

供电企业负责产权分界点至公共电网配套接网工程及相关设施设备

的运行维护，个人承担从产权分界点至自用充电桩的运行维护。如遇

充电桩供电中断，可通过当地供电营业厅提出故障报修申请。在国网

重庆市电力公司供电区域内的，还可通过服务热线 95598、网站

95598、手机 APP（掌上电力）及微信公众号（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等渠道提出故障报修申请。

问题 11：自用充电桩的拆除要办理什么手续？

答：如自用充电桩需要拆除或迁移，由个人或其委托的第三方向供电

企业申请用电销户，并告知物业，承担恢复责任。

问题 12：自用充电桩的安全责任人是谁？

答：自用充电桩由产权人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包括建设施工、使用，



直至拆除。个人与第三方另有约定的，以书面约定为准。鼓励个人或

充电桩设备提供方为自用充电桩购买充电安全责任保险。

问题 13：自用充电桩执行什么电价？

答：向供电企业直接报装的“一表一户”自用充电桩执行居民用电价

格中的合表用户电价，暂不纳入居民生活用电阶梯电价计算范围。国

家相关电价政策调整的，自用充电桩充电电价按照国家政策执行时间

同步调整。

由物业供电的，物业应按国家规定的销售电价向电网企业缴纳电费，

其缴纳的电费由所有终端用户按各分表电量公平分摊。按照《物业管

理条例》及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费用应当通过物业费收取，物业不得以用电

服务费等名义向终端用户重复分摊收取。

问题 14：自用充电桩建设和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怎么投诉？

答：在自用充电桩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如发现供电企业人员存在“吃

拿卡要”、无故拖延等不当行为，可向当地供电企业或其电力主管部

门投诉举报。在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供电区域内的，还可通过服务热

线 95598、网站 95598、手机 APP（掌上电力）及微信公众号（国网

重庆市电力公司）等渠道投诉举报。

如发现物业人员存在“吃拿卡要”、无故拖延等不当行为，可向所在

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物业主管部门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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